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澄字第16號

移 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被付懲戒人  伍玉成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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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辯  護  人  吳秋樵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伍玉成降壹級改敘。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伍玉成，自民國106年8月7日起任花蓮縣富里鄉

永豐國民小學（下稱永豐國小）校長，花蓮縣政府於114年4

月21日先行調整職務為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核有公務員服務

法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參照）。

二、被付懲戒人與A女均係為花蓮縣○○○○○○○○中心（花

蓮縣政府任務性編組組織）職員，該2人分別報名及奉派於1

13年11月21日至國立○○大學參加會議，並住宿於主辦單位

提供之○○○○訓練中心，被付懲戒人於當日會議結束後主

動邀約A女與花蓮縣立某國民中學校長（下稱甲校長）共同

前往與友人餐敘，餐敘結束後，被付懲戒人及A女離開時由

甲校長以Uber APP為被付懲戒人與A女叫車擬返回○○○○

訓練中心，然因甲校長將下車地點誤設為「○○○」建案，

又因該名Uber司機另有行程，無法再載被付懲戒人與A女返

回○○○○訓練中心，故Uber司機依被付懲戒人指示載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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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往鄰近的汽車旅館，當日由被付懲戒人登記住宿，並與

A女一同進入房內發生性行為。又被付懲戒人於翌日以通訊

軟體向A女表示「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為具性及性意

味之騷擾言語，且A女即時回應被付懲戒人「跳過這種話

題」，即已向被付懲戒人表達不悅，該言語涉及性騷擾A女

應屬無疑。   

三、嗣於114年2月20日A女配偶（下稱B男）召開記者會表示A女

在會議後餐敘飲酒，在A女酒醉後，被付懲戒人乘機帶A女至

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係非出於A女自願與被付懲戒人發生

性行為，翌日花蓮縣政府介入調查，並依據114年4月1日花

蓮縣政府所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認定被付懲戒人與A女

於雙方各自婚姻存續中曾發生性關係。又據A女114年3月31

日向花蓮縣政府所提出申訴，表示該日係非自願與被付懲戒

人發生性行為。   

四、被付懲戒人身為校長且已婚，並兼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主任

委員，本應以身作則、謹言慎行，卻嚴重欠缺性別意識，不

具性別敏感度，未能反思其不當互動界線，不僅傷害A女人

格尊嚴，更損及政府及學校信譽及公眾對校園環境之信任，

核有重大違失，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雖已獲機關

懲處，但尚不足以維持公務紀律，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

第2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

條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甲證2、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甲證3、114年4月23日移送機關詢問被付懲戒人筆錄。

    甲證4、113年11月22日被付懲戒人與A女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

    甲證5、114年4月23日被付懲戒人提供移送機關相關佐證資

           料。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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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與A女係合意性交，雖與現行民事法制有違，但絕無傷害A

女人格尊嚴之情狀，伊為永豐國小校長，前並兼任花蓮縣○

○○○○○○○中心文化活動組組長，以職務上而言，A女

為伊之○○○○。伊、A女與甲校長（下合稱伊等3人），於

113年11月21日一同參加由○○○○委員會及教育部合辦之

中央及地方○○○○教育事務會議，共同投宿在由教育部安

排之國立○○大學○○○○訓練中心。會議結束後，伊等3

人與友人一同外出聚餐約至晚間11時許結束，又因甲校長提

議續攤，伊等3人遂至某歌友會飲酒唱歌，伊與A女比鄰而

坐，而甲校長則與伊及A女相對而坐，約飲酒1小時後，A女

竟在甲校長面前突然主動對伊有身體接觸。嗣伊因不勝酒力

嘔吐，甲校長見狀即好意為伊以Uber APP叫計程車欲送伊返

回「○○○○訓練中心」，未料甲校長誤將到達地點設定為

「○○○建案」。計程車到達時，由伊先行上車，而A女係

隨後主動自行步行上車。伊上車後即因不勝酒力而昏睡，到

達始發覺下車地點錯誤，又因「○○○○訓練中心」之行車

方向與計程車司機下一單之乘客方向相反，無法送回伊及A

女返回「○○○○訓練中心」（足見被付懲戒人曾要求司機

返回○○○○訓練中心），計程車司機遂同意在其前往搭載

下一位乘客時順路找尋投宿點，故約於113年11月22日凌晨1

2時40分許，將伊及A女載往汽車旅館投宿。

二、伊及A女到達時，由A女先自行下車，伊再下車，並由伊辦理

入住，當時A女獨自站立於辦理入住櫃檯附近，雖略有酒

意，但意識仍清楚。辦完入住手續，即由伊在前、A女在後

跟隨步行前往入住房間，期間2人並無對話、拉扯及攙扶。

伊及A女進入房間後，至同日上午7時許退房前，出於雙方自

主意思主動發生多次親密互動，期間伊及A女持有各自手

機，同時將部分之訊息收回，以免東窗事發。嗣伊及A女一

同步出房間至汽車旅館外，並一同搭乘由A女以自己手機之

叫車APP招攬之計程車，返回○○○○訓練中心。上開過程

中，雙方雖略有酒意但仍具有相當之意識（雙方可以自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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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走路、辦理入住登記及入住期間操作手機收回訊息

等），伊並無傷害A女人性尊嚴，況該部分經行政調查及刑

事偵查，均認定為合意，故無性騷擾之情。

三、另移送意旨有關伊於113年11月22日中午對A女傳送訊息「濕

了一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並以A女表示「跳過這種話

題」，認A女有所不悅，涉有言語性騷擾之嫌，更屬誤會，

顯係斷章取義，過於輕率。觀以伊與A女之對話紀錄，同日

中午12時40分至12時56分對話熱絡，伊邀約外出聚餐，但A

女因要照顧小孩，無法外出，嗣於伊說出「濕了一整晚！需

要補一下」等語，仍持續對話，A女並無表達出厭惡伊之感

或文字。又於同日下午6時9分至6時22分間，A女先主動傳訊

息給伊問「旁邊有人嗎？」，接著伊回應「我等等打你」、

「我等等再打蛤」，A女則回應「恩恩」，顯示A女主動聯絡

伊，且欣然同意伊撥打電話。伊復於下午6時51分依約打電

話給A女，尚有2分33秒之語音對話，足證伊與A女可以正常

為相當時間通話往來，顯見A女並無厭惡之感。再者，A女之

配偶於同年12月5日經花蓮縣長信箱檢舉伊與A女有婚外情，

並未提及A女遭伊性騷擾之情事。又A女於114年3月31日向花

蓮縣政府提出性騷擾事件申訴，然其主張之性騷擾事實係指

在汽車旅館內之情事，非上開移送意旨之對話。

四、伊不否認與A女發生性關係，惟係雙方合意，已如前述。伊

之行為自屬不當，亦未規避，且伊已遭花蓮縣政府解聘校長

職務，回任教師，且記過2次，已受相當之懲處。衡諸伊因

酒一時思慮未周，逾越分際，並非慣於玩弄男女感情之人，

亦深自懊悔，反省自勵。再者，伊上開行為，屬民法上侵害

配偶權之行為，較偏向私領域、民事賠償之問題，且伊僅有

一次，亦係酒後失控之偶發事件，是否已達「嚴重損害政府

之信譽」，容有可疑，綜上，請求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5條規

定，為不受懲戒之判決。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1、被付懲戒人與A女完整LINE對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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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依職權調取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之全卷資料及相關

獎懲令、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

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理  由

一、違失事實

    被付懲戒人為永豐國小校長與A女為花蓮縣○○○○○○○

○中心同事，於113年11月21日同至國立○○大學開會，當

日會議結束後，其二人與甲校長及友人餐敘、唱歌，其後被

付懲戒人與A女欲先行離去，甲校長遂為其二人叫UBER，惟

因在叫車軟體上載送地點設定錯誤，致二人無法順利返回住

宿地點，而於22日清晨入住00○○汽車旅館，被付懲戒人、

A女均為有配偶之人，且被付懲戒人為小學校長，本應顧及

男女交往之分寸及他人家庭生活圓滿，且其身為小學校長，

社會對此職務之信賴與期待均較高，然其竟不知謹慎，仍與

A女發生性行為。同日中午12時許，被付懲戒人以LINE傳遞

訊息予A女，欲約A女於翌日吃飯，經A女拒絕並稱：「我要

暫時不跟你見面」，經被付懲戒人再約，A女仍拒絕稱：

「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12時46分許，被付懲戒人復

未知謹慎，傳遞具有性暗示之語句「濕了整晚！需要補一

下」騷擾A女，A女隨即回以「跳過這種話題」回應被付懲戒

人，不僅損害校長職務之尊嚴，亦影響花蓮縣○○○○○○

○○中心之業務進行。

二、訊據被付懲戒人坦承為有配偶之人，於前述時地與有配偶之

A女發生性行為，且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之文句

與A女之事實，惟稱：伊與A女發生性行為，並未違背A女意

願，而伊發訊息前後，A女並無厭惡之感，伊並未性騷擾A女

等情。經查：

  ㈠A女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後，曾提出告訴，經偵查後，

檢察官參酌A女、被付懲戒人及證人甲校長、B男、旅館人員

鄭先生等人所述內容及住宿資料、被付懲戒人與A女LINE截

圖等證據後，認定依現存證據不能證明A女有酒醉情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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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僅有A女之片面指述，並無補強之事證，故不能證明被付

懲戒人與A女性交有違A女意願，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

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在卷可參，而本院審酌被付懲戒人與A女所述性交過程觀之

（A女部分見本院卷二，第437至442頁），亦難認被付懲戒

人係違背A女意願，故被付懲戒人稱並未違反A女意願一節，

尚非無據，移送機關指被付懲戒人違背A女意願部分，尚難

證明。

  ㈡被付懲戒人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訊息與A女之

前，其提出邀約A女吃飯一事，已經A女以「我要暫時不跟你

見面」、「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二次拒絕，此觀移送

機關及被付懲戒人提出LINE對話即明，斯時被付懲戒人再以

A女需要補一下為由，稱「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傳

與A女，自係以具有性暗示之文字邀約，而其結果，依A女於

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時所述：「我覺得很噁心，對，我

覺得噁心死了」（見本院卷二，第446頁），顯見該等文字

非僅不受A女歡迎，且嚴重貶損A女人格尊嚴，讓A女覺得受

冒犯，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以暗示之

方式，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感受冒犯之情境。自係

性騷擾之行為，被付懲戒人以彼二人談話內容未顯示A女不

悅云云置辯，自不足採信。

  ㈢被付懲戒人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之同事，

有業務往來，而被付懲戒人前述違失行為發生後，嚴重影響

A女之心情，且A女擔心事情為同事知道後的情景，甚至可能

失業等情，凡此均據A女於花蓮縣政府調查時陳明（見本院

卷二，第444至445頁），足見被付懲戒人前述行為，影響花

蓮縣○○○○○○○○中心業務之進行。

  ㈣此外，復有移送機關提出之花蓮縣政府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本院依職權向花蓮縣政府調取之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全

卷資料可資參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所辯未違背A女意願而

為性交部分故堪採信，惟稱未為性騷擾云云，則不足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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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確，上述違失事實堪予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屬公

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

長，為學校領導者，言行引領全校師生學習，故其自身行為

自當格外謹慎，以身作則，樹立專業形象，惟被付懲戒人竟

為前述違失行為，足以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

嚴重損害政府及學校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

戒之必要。又本件就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

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故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爰

審酌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長為教育人員且有配偶，於男女

交往分寸上本應謹慎，竟仍與有配偶之A女發生性關係，又

以文字性騷擾A女，導致花蓮縣○○○○○○○○中心業務

受影響，行為後坦承部分違失行為，深覺對不起其配偶、族

人、家長、學生、縣政府等，態度尚好，且不再擔任校長回

任教師，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

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斷，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

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黃麟倫

                                  法  官  周占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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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澄字第16號
移 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被付懲戒人  伍玉成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前校長










辯  護  人  吳秋樵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伍玉成降壹級改敘。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伍玉成，自民國106年8月7日起任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下稱永豐國小）校長，花蓮縣政府於114年4月21日先行調整職務為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核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參照）。
二、被付懲戒人與A女均係為花蓮縣○○○○○○○○中心（花蓮縣政府任務性編組組織）職員，該2人分別報名及奉派於113年11月21日至國立○○大學參加會議，並住宿於主辦單位提供之○○○○訓練中心，被付懲戒人於當日會議結束後主動邀約A女與花蓮縣立某國民中學校長（下稱甲校長）共同前往與友人餐敘，餐敘結束後，被付懲戒人及A女離開時由甲校長以Uber APP為被付懲戒人與A女叫車擬返回○○○○訓練中心，然因甲校長將下車地點誤設為「○○○」建案，又因該名Uber司機另有行程，無法再載被付懲戒人與A女返回○○○○訓練中心，故Uber司機依被付懲戒人指示載其2人前往鄰近的汽車旅館，當日由被付懲戒人登記住宿，並與A女一同進入房內發生性行為。又被付懲戒人於翌日以通訊軟體向A女表示「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為具性及性意味之騷擾言語，且A女即時回應被付懲戒人「跳過這種話題」，即已向被付懲戒人表達不悅，該言語涉及性騷擾A女應屬無疑。   
三、嗣於114年2月20日A女配偶（下稱B男）召開記者會表示A女在會議後餐敘飲酒，在A女酒醉後，被付懲戒人乘機帶A女至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係非出於A女自願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翌日花蓮縣政府介入調查，並依據114年4月1日花蓮縣政府所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認定被付懲戒人與A女於雙方各自婚姻存續中曾發生性關係。又據A女114年3月31日向花蓮縣政府所提出申訴，表示該日係非自願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   
四、被付懲戒人身為校長且已婚，並兼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主任委員，本應以身作則、謹言慎行，卻嚴重欠缺性別意識，不具性別敏感度，未能反思其不當互動界線，不僅傷害A女人格尊嚴，更損及政府及學校信譽及公眾對校園環境之信任，核有重大違失，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雖已獲機關懲處，但尚不足以維持公務紀律，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甲證2、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甲證3、114年4月23日移送機關詢問被付懲戒人筆錄。
    甲證4、113年11月22日被付懲戒人與A女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
    甲證5、114年4月23日被付懲戒人提供移送機關相關佐證資
           料。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略以：
一、伊與A女係合意性交，雖與現行民事法制有違，但絕無傷害A女人格尊嚴之情狀，伊為永豐國小校長，前並兼任花蓮縣○○○○○○○○中心文化活動組組長，以職務上而言，A女為伊之○○○○。伊、A女與甲校長（下合稱伊等3人），於113年11月21日一同參加由○○○○委員會及教育部合辦之中央及地方○○○○教育事務會議，共同投宿在由教育部安排之國立○○大學○○○○訓練中心。會議結束後，伊等3人與友人一同外出聚餐約至晚間11時許結束，又因甲校長提議續攤，伊等3人遂至某歌友會飲酒唱歌，伊與A女比鄰而坐，而甲校長則與伊及A女相對而坐，約飲酒1小時後，A女竟在甲校長面前突然主動對伊有身體接觸。嗣伊因不勝酒力嘔吐，甲校長見狀即好意為伊以Uber APP叫計程車欲送伊返回「○○○○訓練中心」，未料甲校長誤將到達地點設定為「○○○建案」。計程車到達時，由伊先行上車，而A女係隨後主動自行步行上車。伊上車後即因不勝酒力而昏睡，到達始發覺下車地點錯誤，又因「○○○○訓練中心」之行車方向與計程車司機下一單之乘客方向相反，無法送回伊及A女返回「○○○○訓練中心」（足見被付懲戒人曾要求司機返回○○○○訓練中心），計程車司機遂同意在其前往搭載下一位乘客時順路找尋投宿點，故約於113年11月22日凌晨12時40分許，將伊及A女載往汽車旅館投宿。
二、伊及A女到達時，由A女先自行下車，伊再下車，並由伊辦理入住，當時A女獨自站立於辦理入住櫃檯附近，雖略有酒意，但意識仍清楚。辦完入住手續，即由伊在前、A女在後跟隨步行前往入住房間，期間2人並無對話、拉扯及攙扶。伊及A女進入房間後，至同日上午7時許退房前，出於雙方自主意思主動發生多次親密互動，期間伊及A女持有各自手機，同時將部分之訊息收回，以免東窗事發。嗣伊及A女一同步出房間至汽車旅館外，並一同搭乘由A女以自己手機之叫車APP招攬之計程車，返回○○○○訓練中心。上開過程中，雙方雖略有酒意但仍具有相當之意識（雙方可以自行上下車、走路、辦理入住登記及入住期間操作手機收回訊息等），伊並無傷害A女人性尊嚴，況該部分經行政調查及刑事偵查，均認定為合意，故無性騷擾之情。
三、另移送意旨有關伊於113年11月22日中午對A女傳送訊息「濕了一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並以A女表示「跳過這種話題」，認A女有所不悅，涉有言語性騷擾之嫌，更屬誤會，顯係斷章取義，過於輕率。觀以伊與A女之對話紀錄，同日中午12時40分至12時56分對話熱絡，伊邀約外出聚餐，但A女因要照顧小孩，無法外出，嗣於伊說出「濕了一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仍持續對話，A女並無表達出厭惡伊之感或文字。又於同日下午6時9分至6時22分間，A女先主動傳訊息給伊問「旁邊有人嗎？」，接著伊回應「我等等打你」、「我等等再打蛤」，A女則回應「恩恩」，顯示A女主動聯絡伊，且欣然同意伊撥打電話。伊復於下午6時51分依約打電話給A女，尚有2分33秒之語音對話，足證伊與A女可以正常為相當時間通話往來，顯見A女並無厭惡之感。再者，A女之配偶於同年12月5日經花蓮縣長信箱檢舉伊與A女有婚外情，並未提及A女遭伊性騷擾之情事。又A女於114年3月31日向花蓮縣政府提出性騷擾事件申訴，然其主張之性騷擾事實係指在汽車旅館內之情事，非上開移送意旨之對話。
四、伊不否認與A女發生性關係，惟係雙方合意，已如前述。伊之行為自屬不當，亦未規避，且伊已遭花蓮縣政府解聘校長職務，回任教師，且記過2次，已受相當之懲處。衡諸伊因酒一時思慮未周，逾越分際，並非慣於玩弄男女感情之人，亦深自懊悔，反省自勵。再者，伊上開行為，屬民法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較偏向私領域、民事賠償之問題，且伊僅有一次，亦係酒後失控之偶發事件，是否已達「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容有可疑，綜上，請求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5條規定，為不受懲戒之判決。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1、被付懲戒人與A女完整LINE對話紀錄。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之全卷資料及相關獎懲令、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理  由
一、違失事實
    被付懲戒人為永豐國小校長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同事，於113年11月21日同至國立○○大學開會，當日會議結束後，其二人與甲校長及友人餐敘、唱歌，其後被付懲戒人與A女欲先行離去，甲校長遂為其二人叫UBER，惟因在叫車軟體上載送地點設定錯誤，致二人無法順利返回住宿地點，而於22日清晨入住00○○汽車旅館，被付懲戒人、A女均為有配偶之人，且被付懲戒人為小學校長，本應顧及男女交往之分寸及他人家庭生活圓滿，且其身為小學校長，社會對此職務之信賴與期待均較高，然其竟不知謹慎，仍與A女發生性行為。同日中午12時許，被付懲戒人以LINE傳遞訊息予A女，欲約A女於翌日吃飯，經A女拒絕並稱：「我要暫時不跟你見面」，經被付懲戒人再約，A女仍拒絕稱：「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12時46分許，被付懲戒人復未知謹慎，傳遞具有性暗示之語句「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騷擾A女，A女隨即回以「跳過這種話題」回應被付懲戒人，不僅損害校長職務之尊嚴，亦影響花蓮縣○○○○○○○○中心之業務進行。
二、訊據被付懲戒人坦承為有配偶之人，於前述時地與有配偶之A女發生性行為，且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之文句與A女之事實，惟稱：伊與A女發生性行為，並未違背A女意願，而伊發訊息前後，A女並無厭惡之感，伊並未性騷擾A女等情。經查：
  ㈠A女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後，曾提出告訴，經偵查後，檢察官參酌A女、被付懲戒人及證人甲校長、B男、旅館人員鄭先生等人所述內容及住宿資料、被付懲戒人與A女LINE截圖等證據後，認定依現存證據不能證明A女有酒醉情形，本件僅有A女之片面指述，並無補強之事證，故不能證明被付懲戒人與A女性交有違A女意願，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而本院審酌被付懲戒人與A女所述性交過程觀之（A女部分見本院卷二，第437至442頁），亦難認被付懲戒人係違背A女意願，故被付懲戒人稱並未違反A女意願一節，尚非無據，移送機關指被付懲戒人違背A女意願部分，尚難證明。
  ㈡被付懲戒人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訊息與A女之前，其提出邀約A女吃飯一事，已經A女以「我要暫時不跟你見面」、「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二次拒絕，此觀移送機關及被付懲戒人提出LINE對話即明，斯時被付懲戒人再以A女需要補一下為由，稱「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傳與A女，自係以具有性暗示之文字邀約，而其結果，依A女於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時所述：「我覺得很噁心，對，我覺得噁心死了」（見本院卷二，第446頁），顯見該等文字非僅不受A女歡迎，且嚴重貶損A女人格尊嚴，讓A女覺得受冒犯，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以暗示之方式，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感受冒犯之情境。自係性騷擾之行為，被付懲戒人以彼二人談話內容未顯示A女不悅云云置辯，自不足採信。
  ㈢被付懲戒人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之同事，有業務往來，而被付懲戒人前述違失行為發生後，嚴重影響A女之心情，且A女擔心事情為同事知道後的情景，甚至可能失業等情，凡此均據A女於花蓮縣政府調查時陳明（見本院卷二，第444至445頁），足見被付懲戒人前述行為，影響花蓮縣○○○○○○○○中心業務之進行。
  ㈣此外，復有移送機關提出之花蓮縣政府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本院依職權向花蓮縣政府調取之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全卷資料可資參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所辯未違背A女意願而為性交部分故堪採信，惟稱未為性騷擾云云，則不足採，事證明確，上述違失事實堪予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長，為學校領導者，言行引領全校師生學習，故其自身行為自當格外謹慎，以身作則，樹立專業形象，惟被付懲戒人竟為前述違失行為，足以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嚴重損害政府及學校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又本件就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故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長為教育人員且有配偶，於男女交往分寸上本應謹慎，竟仍與有配偶之A女發生性關係，又以文字性騷擾A女，導致花蓮縣○○○○○○○○中心業務受影響，行為後坦承部分違失行為，深覺對不起其配偶、族人、家長、學生、縣政府等，態度尚好，且不再擔任校長回任教師，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斷，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黃麟倫
                                  法  官  周占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澄字第16號

移 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被付懲戒人  伍玉成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前校長











辯  護  人  吳秋樵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伍玉成降壹級改敘。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伍玉成，自民國106年8月7日起任花蓮縣富里鄉

    永豐國民小學（下稱永豐國小）校長，花蓮縣政府於114年4

    月21日先行調整職務為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核有公務員服務

    法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參照）。

二、被付懲戒人與A女均係為花蓮縣○○○○○○○○中心（花蓮縣政府

    任務性編組組織）職員，該2人分別報名及奉派於113年11月

    21日至國立○○大學參加會議，並住宿於主辦單位提供之○○○○

    訓練中心，被付懲戒人於當日會議結束後主動邀約A女與花

    蓮縣立某國民中學校長（下稱甲校長）共同前往與友人餐敘

    ，餐敘結束後，被付懲戒人及A女離開時由甲校長以Uber AP

    P為被付懲戒人與A女叫車擬返回○○○○訓練中心，然因甲校長

    將下車地點誤設為「○○○」建案，又因該名Uber司機另有行

    程，無法再載被付懲戒人與A女返回○○○○訓練中心，故Uber

    司機依被付懲戒人指示載其2人前往鄰近的汽車旅館，當日

    由被付懲戒人登記住宿，並與A女一同進入房內發生性行為

    。又被付懲戒人於翌日以通訊軟體向A女表示「濕了整晚！

    需要補一下」，為具性及性意味之騷擾言語，且A女即時回

    應被付懲戒人「跳過這種話題」，即已向被付懲戒人表達不

    悅，該言語涉及性騷擾A女應屬無疑。   

三、嗣於114年2月20日A女配偶（下稱B男）召開記者會表示A女

    在會議後餐敘飲酒，在A女酒醉後，被付懲戒人乘機帶A女至

    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係非出於A女自願與被付懲戒人發生

    性行為，翌日花蓮縣政府介入調查，並依據114年4月1日花

    蓮縣政府所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認定被付懲戒人與A女

    於雙方各自婚姻存續中曾發生性關係。又據A女114年3月31

    日向花蓮縣政府所提出申訴，表示該日係非自願與被付懲戒

    人發生性行為。   

四、被付懲戒人身為校長且已婚，並兼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主任

    委員，本應以身作則、謹言慎行，卻嚴重欠缺性別意識，不

    具性別敏感度，未能反思其不當互動界線，不僅傷害A女人

    格尊嚴，更損及政府及學校信譽及公眾對校園環境之信任，

    核有重大違失，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雖已獲機關

    懲處，但尚不足以維持公務紀律，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

    第2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

    條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甲證2、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甲證3、114年4月23日移送機關詢問被付懲戒人筆錄。

    甲證4、113年11月22日被付懲戒人與A女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

    甲證5、114年4月23日被付懲戒人提供移送機關相關佐證資

           料。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略以：

一、伊與A女係合意性交，雖與現行民事法制有違，但絕無傷害A

    女人格尊嚴之情狀，伊為永豐國小校長，前並兼任花蓮縣○○

    ○○○○○○中心文化活動組組長，以職務上而言，A女為伊之○○○

    ○。伊、A女與甲校長（下合稱伊等3人），於113年11月21日

    一同參加由○○○○委員會及教育部合辦之中央及地方○○○○教育

    事務會議，共同投宿在由教育部安排之國立○○大學○○○○訓練

    中心。會議結束後，伊等3人與友人一同外出聚餐約至晚間1

    1時許結束，又因甲校長提議續攤，伊等3人遂至某歌友會飲

    酒唱歌，伊與A女比鄰而坐，而甲校長則與伊及A女相對而坐

    ，約飲酒1小時後，A女竟在甲校長面前突然主動對伊有身體

    接觸。嗣伊因不勝酒力嘔吐，甲校長見狀即好意為伊以Uber

     APP叫計程車欲送伊返回「○○○○訓練中心」，未料甲校長誤

    將到達地點設定為「○○○建案」。計程車到達時，由伊先行

    上車，而A女係隨後主動自行步行上車。伊上車後即因不勝

    酒力而昏睡，到達始發覺下車地點錯誤，又因「○○○○訓練中

    心」之行車方向與計程車司機下一單之乘客方向相反，無法

    送回伊及A女返回「○○○○訓練中心」（足見被付懲戒人曾要

    求司機返回○○○○訓練中心），計程車司機遂同意在其前往搭

    載下一位乘客時順路找尋投宿點，故約於113年11月22日凌

    晨12時40分許，將伊及A女載往汽車旅館投宿。

二、伊及A女到達時，由A女先自行下車，伊再下車，並由伊辦理

    入住，當時A女獨自站立於辦理入住櫃檯附近，雖略有酒意

    ，但意識仍清楚。辦完入住手續，即由伊在前、A女在後跟

    隨步行前往入住房間，期間2人並無對話、拉扯及攙扶。伊

    及A女進入房間後，至同日上午7時許退房前，出於雙方自主

    意思主動發生多次親密互動，期間伊及A女持有各自手機，

    同時將部分之訊息收回，以免東窗事發。嗣伊及A女一同步

    出房間至汽車旅館外，並一同搭乘由A女以自己手機之叫車A

    PP招攬之計程車，返回○○○○訓練中心。上開過程中，雙方雖

    略有酒意但仍具有相當之意識（雙方可以自行上下車、走路

    、辦理入住登記及入住期間操作手機收回訊息等），伊並無

    傷害A女人性尊嚴，況該部分經行政調查及刑事偵查，均認

    定為合意，故無性騷擾之情。

三、另移送意旨有關伊於113年11月22日中午對A女傳送訊息「濕

    了一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並以A女表示「跳過這種話

    題」，認A女有所不悅，涉有言語性騷擾之嫌，更屬誤會，

    顯係斷章取義，過於輕率。觀以伊與A女之對話紀錄，同日

    中午12時40分至12時56分對話熱絡，伊邀約外出聚餐，但A

    女因要照顧小孩，無法外出，嗣於伊說出「濕了一整晚！需

    要補一下」等語，仍持續對話，A女並無表達出厭惡伊之感

    或文字。又於同日下午6時9分至6時22分間，A女先主動傳訊

    息給伊問「旁邊有人嗎？」，接著伊回應「我等等打你」、

    「我等等再打蛤」，A女則回應「恩恩」，顯示A女主動聯絡

    伊，且欣然同意伊撥打電話。伊復於下午6時51分依約打電

    話給A女，尚有2分33秒之語音對話，足證伊與A女可以正常

    為相當時間通話往來，顯見A女並無厭惡之感。再者，A女之

    配偶於同年12月5日經花蓮縣長信箱檢舉伊與A女有婚外情，

    並未提及A女遭伊性騷擾之情事。又A女於114年3月31日向花

    蓮縣政府提出性騷擾事件申訴，然其主張之性騷擾事實係指

    在汽車旅館內之情事，非上開移送意旨之對話。

四、伊不否認與A女發生性關係，惟係雙方合意，已如前述。伊

    之行為自屬不當，亦未規避，且伊已遭花蓮縣政府解聘校長

    職務，回任教師，且記過2次，已受相當之懲處。衡諸伊因

    酒一時思慮未周，逾越分際，並非慣於玩弄男女感情之人，

    亦深自懊悔，反省自勵。再者，伊上開行為，屬民法上侵害

    配偶權之行為，較偏向私領域、民事賠償之問題，且伊僅有

    一次，亦係酒後失控之偶發事件，是否已達「嚴重損害政府

    之信譽」，容有可疑，綜上，請求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5條規

    定，為不受懲戒之判決。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1、被付懲戒人與A女完整LINE對話紀錄。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之全卷資料及相關

    獎懲令、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

    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理  由

一、違失事實

    被付懲戒人為永豐國小校長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同

    事，於113年11月21日同至國立○○大學開會，當日會議結束

    後，其二人與甲校長及友人餐敘、唱歌，其後被付懲戒人與

    A女欲先行離去，甲校長遂為其二人叫UBER，惟因在叫車軟

    體上載送地點設定錯誤，致二人無法順利返回住宿地點，而

    於22日清晨入住00○○汽車旅館，被付懲戒人、A女均為有配

    偶之人，且被付懲戒人為小學校長，本應顧及男女交往之分

    寸及他人家庭生活圓滿，且其身為小學校長，社會對此職務

    之信賴與期待均較高，然其竟不知謹慎，仍與A女發生性行

    為。同日中午12時許，被付懲戒人以LINE傳遞訊息予A女，

    欲約A女於翌日吃飯，經A女拒絕並稱：「我要暫時不跟你見

    面」，經被付懲戒人再約，A女仍拒絕稱：「不要啦，我要

    在家顧孩子」，12時46分許，被付懲戒人復未知謹慎，傳遞

    具有性暗示之語句「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騷擾A女，A女

    隨即回以「跳過這種話題」回應被付懲戒人，不僅損害校長

    職務之尊嚴，亦影響花蓮縣○○○○○○○○中心之業務進行。

二、訊據被付懲戒人坦承為有配偶之人，於前述時地與有配偶之

    A女發生性行為，且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之文句

    與A女之事實，惟稱：伊與A女發生性行為，並未違背A女意

    願，而伊發訊息前後，A女並無厭惡之感，伊並未性騷擾A女

    等情。經查：

  ㈠A女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後，曾提出告訴，經偵查後，檢

    察官參酌A女、被付懲戒人及證人甲校長、B男、旅館人員鄭

    先生等人所述內容及住宿資料、被付懲戒人與A女LINE截圖

    等證據後，認定依現存證據不能證明A女有酒醉情形，本件

    僅有A女之片面指述，並無補強之事證，故不能證明被付懲

    戒人與A女性交有違A女意願，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花

    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

    卷可參，而本院審酌被付懲戒人與A女所述性交過程觀之（A

    女部分見本院卷二，第437至442頁），亦難認被付懲戒人係

    違背A女意願，故被付懲戒人稱並未違反A女意願一節，尚非

    無據，移送機關指被付懲戒人違背A女意願部分，尚難證明

    。

  ㈡被付懲戒人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訊息與A女之前，

    其提出邀約A女吃飯一事，已經A女以「我要暫時不跟你見面

    」、「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二次拒絕，此觀移送機關

    及被付懲戒人提出LINE對話即明，斯時被付懲戒人再以A女

    需要補一下為由，稱「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傳與A

    女，自係以具有性暗示之文字邀約，而其結果，依A女於花

    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時所述：「我覺得很噁心，對，我覺

    得噁心死了」（見本院卷二，第446頁），顯見該等文字非

    僅不受A女歡迎，且嚴重貶損A女人格尊嚴，讓A女覺得受冒

    犯，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以暗示之方

    式，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感受冒犯之情境。自係性

    騷擾之行為，被付懲戒人以彼二人談話內容未顯示A女不悅

    云云置辯，自不足採信。

  ㈢被付懲戒人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之同事，有業務往來

    ，而被付懲戒人前述違失行為發生後，嚴重影響A女之心情

    ，且A女擔心事情為同事知道後的情景，甚至可能失業等情

    ，凡此均據A女於花蓮縣政府調查時陳明（見本院卷二，第4

    44至445頁），足見被付懲戒人前述行為，影響花蓮縣○○○○○

    ○○○中心業務之進行。

  ㈣此外，復有移送機關提出之花蓮縣政府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本院依職權向花蓮縣政府調取之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全

    卷資料可資參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所辯未違背A女意願而

    為性交部分故堪採信，惟稱未為性騷擾云云，則不足採，事

    證明確，上述違失事實堪予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屬公

    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

    長，為學校領導者，言行引領全校師生學習，故其自身行為

    自當格外謹慎，以身作則，樹立專業形象，惟被付懲戒人竟

    為前述違失行為，足以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

    嚴重損害政府及學校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

    戒之必要。又本件就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

    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故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爰

    審酌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長為教育人員且有配偶，於男女

    交往分寸上本應謹慎，竟仍與有配偶之A女發生性關係，又

    以文字性騷擾A女，導致花蓮縣○○○○○○○○中心業務受影響，

    行為後坦承部分違失行為，深覺對不起其配偶、族人、家長

    、學生、縣政府等，態度尚好，且不再擔任校長回任教師，

    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

    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斷，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

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黃麟倫

                                  法  官  周占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澄字第16號

移 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被付懲戒人  伍玉成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前校長











辯  護  人  吳秋樵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伍玉成降壹級改敘。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伍玉成，自民國106年8月7日起任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下稱永豐國小）校長，花蓮縣政府於114年4月21日先行調整職務為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核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參照）。

二、被付懲戒人與A女均係為花蓮縣○○○○○○○○中心（花蓮縣政府任務性編組組織）職員，該2人分別報名及奉派於113年11月21日至國立○○大學參加會議，並住宿於主辦單位提供之○○○○訓練中心，被付懲戒人於當日會議結束後主動邀約A女與花蓮縣立某國民中學校長（下稱甲校長）共同前往與友人餐敘，餐敘結束後，被付懲戒人及A女離開時由甲校長以Uber APP為被付懲戒人與A女叫車擬返回○○○○訓練中心，然因甲校長將下車地點誤設為「○○○」建案，又因該名Uber司機另有行程，無法再載被付懲戒人與A女返回○○○○訓練中心，故Uber司機依被付懲戒人指示載其2人前往鄰近的汽車旅館，當日由被付懲戒人登記住宿，並與A女一同進入房內發生性行為。又被付懲戒人於翌日以通訊軟體向A女表示「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為具性及性意味之騷擾言語，且A女即時回應被付懲戒人「跳過這種話題」，即已向被付懲戒人表達不悅，該言語涉及性騷擾A女應屬無疑。   

三、嗣於114年2月20日A女配偶（下稱B男）召開記者會表示A女在會議後餐敘飲酒，在A女酒醉後，被付懲戒人乘機帶A女至汽車旅館發生性關係，係非出於A女自願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翌日花蓮縣政府介入調查，並依據114年4月1日花蓮縣政府所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認定被付懲戒人與A女於雙方各自婚姻存續中曾發生性關係。又據A女114年3月31日向花蓮縣政府所提出申訴，表示該日係非自願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   

四、被付懲戒人身為校長且已婚，並兼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主任委員，本應以身作則、謹言慎行，卻嚴重欠缺性別意識，不具性別敏感度，未能反思其不當互動界線，不僅傷害A女人格尊嚴，更損及政府及學校信譽及公眾對校園環境之信任，核有重大違失，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雖已獲機關懲處，但尚不足以維持公務紀律，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甲證2、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甲證3、114年4月23日移送機關詢問被付懲戒人筆錄。

    甲證4、113年11月22日被付懲戒人與A女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

    甲證5、114年4月23日被付懲戒人提供移送機關相關佐證資

           料。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略以：

一、伊與A女係合意性交，雖與現行民事法制有違，但絕無傷害A女人格尊嚴之情狀，伊為永豐國小校長，前並兼任花蓮縣○○○○○○○○中心文化活動組組長，以職務上而言，A女為伊之○○○○。伊、A女與甲校長（下合稱伊等3人），於113年11月21日一同參加由○○○○委員會及教育部合辦之中央及地方○○○○教育事務會議，共同投宿在由教育部安排之國立○○大學○○○○訓練中心。會議結束後，伊等3人與友人一同外出聚餐約至晚間11時許結束，又因甲校長提議續攤，伊等3人遂至某歌友會飲酒唱歌，伊與A女比鄰而坐，而甲校長則與伊及A女相對而坐，約飲酒1小時後，A女竟在甲校長面前突然主動對伊有身體接觸。嗣伊因不勝酒力嘔吐，甲校長見狀即好意為伊以Uber APP叫計程車欲送伊返回「○○○○訓練中心」，未料甲校長誤將到達地點設定為「○○○建案」。計程車到達時，由伊先行上車，而A女係隨後主動自行步行上車。伊上車後即因不勝酒力而昏睡，到達始發覺下車地點錯誤，又因「○○○○訓練中心」之行車方向與計程車司機下一單之乘客方向相反，無法送回伊及A女返回「○○○○訓練中心」（足見被付懲戒人曾要求司機返回○○○○訓練中心），計程車司機遂同意在其前往搭載下一位乘客時順路找尋投宿點，故約於113年11月22日凌晨12時40分許，將伊及A女載往汽車旅館投宿。

二、伊及A女到達時，由A女先自行下車，伊再下車，並由伊辦理入住，當時A女獨自站立於辦理入住櫃檯附近，雖略有酒意，但意識仍清楚。辦完入住手續，即由伊在前、A女在後跟隨步行前往入住房間，期間2人並無對話、拉扯及攙扶。伊及A女進入房間後，至同日上午7時許退房前，出於雙方自主意思主動發生多次親密互動，期間伊及A女持有各自手機，同時將部分之訊息收回，以免東窗事發。嗣伊及A女一同步出房間至汽車旅館外，並一同搭乘由A女以自己手機之叫車APP招攬之計程車，返回○○○○訓練中心。上開過程中，雙方雖略有酒意但仍具有相當之意識（雙方可以自行上下車、走路、辦理入住登記及入住期間操作手機收回訊息等），伊並無傷害A女人性尊嚴，況該部分經行政調查及刑事偵查，均認定為合意，故無性騷擾之情。

三、另移送意旨有關伊於113年11月22日中午對A女傳送訊息「濕了一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並以A女表示「跳過這種話題」，認A女有所不悅，涉有言語性騷擾之嫌，更屬誤會，顯係斷章取義，過於輕率。觀以伊與A女之對話紀錄，同日中午12時40分至12時56分對話熱絡，伊邀約外出聚餐，但A女因要照顧小孩，無法外出，嗣於伊說出「濕了一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仍持續對話，A女並無表達出厭惡伊之感或文字。又於同日下午6時9分至6時22分間，A女先主動傳訊息給伊問「旁邊有人嗎？」，接著伊回應「我等等打你」、「我等等再打蛤」，A女則回應「恩恩」，顯示A女主動聯絡伊，且欣然同意伊撥打電話。伊復於下午6時51分依約打電話給A女，尚有2分33秒之語音對話，足證伊與A女可以正常為相當時間通話往來，顯見A女並無厭惡之感。再者，A女之配偶於同年12月5日經花蓮縣長信箱檢舉伊與A女有婚外情，並未提及A女遭伊性騷擾之情事。又A女於114年3月31日向花蓮縣政府提出性騷擾事件申訴，然其主張之性騷擾事實係指在汽車旅館內之情事，非上開移送意旨之對話。

四、伊不否認與A女發生性關係，惟係雙方合意，已如前述。伊之行為自屬不當，亦未規避，且伊已遭花蓮縣政府解聘校長職務，回任教師，且記過2次，已受相當之懲處。衡諸伊因酒一時思慮未周，逾越分際，並非慣於玩弄男女感情之人，亦深自懊悔，反省自勵。再者，伊上開行為，屬民法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較偏向私領域、民事賠償之問題，且伊僅有一次，亦係酒後失控之偶發事件，是否已達「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容有可疑，綜上，請求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5條規定，為不受懲戒之判決。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1、被付懲戒人與A女完整LINE對話紀錄。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之全卷資料及相關獎懲令、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理  由

一、違失事實

    被付懲戒人為永豐國小校長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同事，於113年11月21日同至國立○○大學開會，當日會議結束後，其二人與甲校長及友人餐敘、唱歌，其後被付懲戒人與A女欲先行離去，甲校長遂為其二人叫UBER，惟因在叫車軟體上載送地點設定錯誤，致二人無法順利返回住宿地點，而於22日清晨入住00○○汽車旅館，被付懲戒人、A女均為有配偶之人，且被付懲戒人為小學校長，本應顧及男女交往之分寸及他人家庭生活圓滿，且其身為小學校長，社會對此職務之信賴與期待均較高，然其竟不知謹慎，仍與A女發生性行為。同日中午12時許，被付懲戒人以LINE傳遞訊息予A女，欲約A女於翌日吃飯，經A女拒絕並稱：「我要暫時不跟你見面」，經被付懲戒人再約，A女仍拒絕稱：「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12時46分許，被付懲戒人復未知謹慎，傳遞具有性暗示之語句「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騷擾A女，A女隨即回以「跳過這種話題」回應被付懲戒人，不僅損害校長職務之尊嚴，亦影響花蓮縣○○○○○○○○中心之業務進行。

二、訊據被付懲戒人坦承為有配偶之人，於前述時地與有配偶之A女發生性行為，且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之文句與A女之事實，惟稱：伊與A女發生性行為，並未違背A女意願，而伊發訊息前後，A女並無厭惡之感，伊並未性騷擾A女等情。經查：

  ㈠A女與被付懲戒人發生性行為後，曾提出告訴，經偵查後，檢察官參酌A女、被付懲戒人及證人甲校長、B男、旅館人員鄭先生等人所述內容及住宿資料、被付懲戒人與A女LINE截圖等證據後，認定依現存證據不能證明A女有酒醉情形，本件僅有A女之片面指述，並無補強之事證，故不能證明被付懲戒人與A女性交有違A女意願，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31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而本院審酌被付懲戒人與A女所述性交過程觀之（A女部分見本院卷二，第437至442頁），亦難認被付懲戒人係違背A女意願，故被付懲戒人稱並未違反A女意願一節，尚非無據，移送機關指被付懲戒人違背A女意願部分，尚難證明。

  ㈡被付懲戒人傳遞「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訊息與A女之前，其提出邀約A女吃飯一事，已經A女以「我要暫時不跟你見面」、「不要啦，我要在家顧孩子」二次拒絕，此觀移送機關及被付懲戒人提出LINE對話即明，斯時被付懲戒人再以A女需要補一下為由，稱「濕了整晚！需要補一下」等語傳與A女，自係以具有性暗示之文字邀約，而其結果，依A女於花蓮縣專案調查小組調查時所述：「我覺得很噁心，對，我覺得噁心死了」（見本院卷二，第446頁），顯見該等文字非僅不受A女歡迎，且嚴重貶損A女人格尊嚴，讓A女覺得受冒犯，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以暗示之方式，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人感受冒犯之情境。自係性騷擾之行為，被付懲戒人以彼二人談話內容未顯示A女不悅云云置辯，自不足採信。

  ㈢被付懲戒人與A女為花蓮縣○○○○○○○○中心之同事，有業務往來，而被付懲戒人前述違失行為發生後，嚴重影響A女之心情，且A女擔心事情為同事知道後的情景，甚至可能失業等情，凡此均據A女於花蓮縣政府調查時陳明（見本院卷二，第444至445頁），足見被付懲戒人前述行為，影響花蓮縣○○○○○○○○中心業務之進行。

  ㈣此外，復有移送機關提出之花蓮縣政府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本院依職權向花蓮縣政府調取之被付懲戒人涉性別平等案全卷資料可資參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所辯未違背A女意願而為性交部分故堪採信，惟稱未為性騷擾云云，則不足採，事證明確，上述違失事實堪予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長，為學校領導者，言行引領全校師生學習，故其自身行為自當格外謹慎，以身作則，樹立專業形象，惟被付懲戒人竟為前述違失行為，足以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嚴重損害政府及學校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又本件就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故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身為小學校長為教育人員且有配偶，於男女交往分寸上本應謹慎，竟仍與有配偶之A女發生性關係，又以文字性騷擾A女，導致花蓮縣○○○○○○○○中心業務受影響，行為後坦承部分違失行為，深覺對不起其配偶、族人、家長、學生、縣政府等，態度尚好，且不再擔任校長回任教師，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斷，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黃麟倫

                                  法  官  周占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